100年全國僑生輔導人員工作研討會綜合座談彙復表
	序號
	提案內容
	主管單位
	回覆意見

	1
	建議僑輔甜甜圈的舉辦方式，可參考教育部訓委會設置大專校院學生事務工作協調聯絡中心及輔導工作協調諮詢中心之方式，分北、中、南、東四區成立僑輔工作協調聯絡機制，平時委員學校可召集僑生較多的學校進行固定會議，如有相關議題可以立即解決，學校互動也將更頻繁。
（提案人：輔仁大學林銘雄組長）
	僑務

委員會
	本項意見將列為未來規劃辦理僑輔甜甜圈工作研習會之參考。

	2
	僑生如有緊急狀況需要開刀，如無監護人在臺灣或來不及通知，學校對手術同意書之簽章該如何處理？

（提案人：國立台中技術學院李美慧小姐）
	中央健康保險局
教育部
	健保局

手術同意書乃醫療院所各自所規範，非屬全民健康保險事項，宜由教育部或僑委會協助處理。
教育部
建議參考各校現行作法，由學校指定專責單位或人員協助處理。

	3
	本校有位印尼僑生之前曾在華僑中學就讀，之後回印尼再申辦簽證入境時，入境有關單位要求出示僑務委員會的分發書，因該位僑生分發管道是透過一般考試的僑生外加名額，故沒有僑務委員會分發書，以致外交部核發簽證時只給予觀光簽證入境，辦理簽證是否一定要出示僑務委員會的分發書？因該位僑生跟本校報到時，觀光簽證30天的效期已即將到期，本校在很短的期限內需協助此同學透過僑務委員會申請僑生證明，再離境重新辦理居留簽證入境。

（提案人：國立高雄餐旅大學林心怡小姐）
	僑務

委員會
外交部領事事務局


	僑委會

各大專校院未來若有招收來自高級中學之僑生，可請僑生向僑務委員會申請僑生就學紀錄證明，以證明僑生身分。
外交部

一、簽證係由外交部核發，並非內

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本節有

誤，請予更正。

二、除第一次持「P（觀光、探親、

訪問）」簽證者入境後向僑務

委員會申請以自行回國僑生

身分函介入學獲准並獲教育

主管機關核准分發者外，凡具

僑生身分者，向本部或駐外館

處申請簽證時，皆須檢附僑生

身分證明（如：僑務委員會函

/書函及教育主管單位分發

函、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之分

發通知書）及相關應備文件，

始得獲發僑生「代碼（FC）」

就學停/居留簽證，其餘持「P」

簽證者入境後，不得在臺改

辦，須離境並備妥相關文件重

新向駐外館處申請來臺就學

簽證。

	4
	本校今年有1位來自香港的視障僑生，海外聯招會於分發時是否會先了解學生的健康狀況？
（提案人：國立政治大學葉巧雯小姐）
	海外
聯合招生委員會

	海外聯招會主要係依申請來臺就學學生志願序及採計(或測驗)成績作為分發分數依據，恐無法詳細了解每位申請學生之健康狀況。若各校系有特殊需求以致學生不宜選填該校系志願之情形，建議可於每年 (約8月間) 海外聯招會向各校調查招生名額及校系招生規定時納入相關文字說明。

	5
	爾後，全國僑輔人員工作研討會綜合座談建請海外聯招會派員出席。並建議海外聯招會於第5梯次馬春班學生分發網頁公告名單中增列性別一欄，以利即時安排宿舍分配床位。

（提案人：國立聯合大學林昭慧小姐）
	海外
聯合招生委員會

	配合辦理。

	6
	如僑生退學後學校已通報，但其未離境，該生又自行以一般生參加轉學考試，並於考取後向學校主張要享有僑生權益，請問該如何認定其身分？其簽證又該如何辦理？

（提案人：東海大學唐瑞芬小姐）
	外交部領事事務局
僑務

委員會

	外交部

學校既通報僑生已退學，該僑生即

在臺無就學事實，並無合法居留資

格，即應離境；倘僑生另參加轉學

考且獲學校核錄，則須依規定備妥

相關應備文件，另向駐外館處重新

申請僑生來臺就學事由簽證。

僑委會

一、依據「僑生回國就學及輔導辦法」第23條第2項規定: 「僑生身分經中止者，於繼續升學、轉學或復學後，恢復僑生身分」。
二、學校有轉學生轉入時，請主動告知凡曾具有僑生身分者，應提具相關證明文件(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錄取通知或向僑委會申請就學經過證明)，辦理恢復僑生身分，並通知僑委會及相關單位，以保證僑生權益。

	7
	今年澳門入學新生，入臺證沒有註記統一證號(以往皆已事先配賦)，造成新生到校後無法立即至郵局或金融機構辦理開戶；如至移民署臨櫃申請統一證號績資表又需一段時間，若網路申請亦需入境5天以後皆緩不濟急，新生隨身攜帶大量現金非常不安全，建請移民署協助。

（提案人：國立成功大學王麗琴小姐）
	內政部

入出國
及移民署
	一、經查澳門籍僑生往年入臺證皆有先配賦統一證號，以方便僑生入臺後就學及生活的方便。
二、惟查澳門籍僑生，實際領取入臺證並持用入臺就學者不及半數，造成行政資源及管理困擾，故今年統一證號配賦改為入臺後再申請，或可透過網路申請。

三、有關僑生統一證號能否在第一時間配賦，或再縮短網路可申請時間限制1案，將再召集會議研議。

	8
	建請僑生先修部於分發的學生表件增列電子郵件信箱欄位，以便聯絡新僑生。

（提案人：國立成功大學陳瑞霓先生）
	海外
聯合招生委員會

	配合辦理。

	9
	清寒僑生參加僑生研習營等活動（活動如在中南部）是否考慮部分補助（火車）交通費？

（提案人：國立臺北大學番承蘭小姐）
	教育部
	因學生人數眾多，經費不足，爰交通費礙難補助。

	10
	健保一類轉六類，六類轉一類，請健保局能儘快通知學校轉出轉入，以利學生退費及辦理轉入。

（提案人：國立臺北大學番承蘭小姐）
	中央健康保險局
	一、有關保險對象是否有重複投保情形，健保局須於每月健保費計費完成後始能確認重複投保且重複計收保險費者名單，並於重複投保名單確認後，主動更正或通知重複投保者辦理更正事宜。
二、目前健保局對於保險對象重複投保案件，已列為每月例行性的清理作業，以利學校辦理後續僑生健保轉出轉入及退費事宜。

	11
	僑生動態通報表因『個資法』的保護，是否可簡化通報欄位？

（提案人：國立臺北大學番承蘭小姐）
	教育部
	本部業以100年10月7日臺僑字第1000180398號函詢外交部領事事務局、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及僑務委員會意見做為處理本案之依據。


	12
	本年度新僑生已繳費註冊，但學生證尚未製作完成，學校註冊組有出示該生已完成註冊，『學生證』製作中證明，至移民署服務站辦理居留證時，移民署仍不採認，一定要『學生證』，拒絕僑生辦理，造成相當困擾。因學生擔心入境日期過期。

（提案人：國立臺北大學番承蘭小姐）
	內政部

入出國

及移民署
	一、經瞭解本案學生申請當時確有檢附註冊相關資料，惟按入出國及移民署作業規定，僑生申請居留須檢附「在學證明」或「學校出具之公文」以玆證明學生申請當時確實完成註冊並在學(避免學生註冊後未在學或嗣後休學之情)。
二、案經學校與該站聯繫後，確認學生在學情形並補學校出具之公文後，該案即於100年10月17日核准在案。

	13
	本校有2名法律系僑生，分別考上中正與海洋研究所，但因畢業時有兩學分未通過，該系又規定不開暑修亦不承認到他校修課，前往分發學校申請保留學籍，但因海外聯招會規定研究所不能保留學籍，且今年分發一次後，明年就不能再重新申請分發，造成該2位僑生只能遺憾放棄，爰請海外聯招會做一些彈性考量。

（提案人：國立臺北大學番承蘭小姐）
	海外
聯合招生委員會

	一、海外聯招會「國內大學學士畢業之僑生及港澳學生申請碩士班簡章」係依「僑生回國就學及輔導辦法」第14條及「香港澳門居民來臺就學辦法」第11條據以訂定。爰已獲海外聯招會分發之應屆畢業僑生或港澳生於入學前尚未取得國內學士學位，則申請當年度自無法符合前開辦法規定，故應俟申請人取得國內學士學位並符合前開辦法規定後，再向海外聯招會提出申請。
二、至僑生及港澳學生如欲保留入學資格，應依所分發學校規定日期、條件逕向分發錄取學校申請保留入學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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